
译 者 前 言

）的人总不免每每念及罗素大凡欣赏伯特兰

清新而思辨的文风，晓畅而风趣的文他那博大而宽厚的胸襟

笔。也许是偏爱罗素伦理思想的缘故，在读他那溢满激情的文字

时，我耳边似乎总是缭绕着“让世界充满爱”的主旋律。这文字，

不，这音符，令我的心地光明澄静，缓缓入圣，任凭思绪徜徉在

罗素耕耘过的土地上。

吾与也。“普

天地鸿濛荒凉，宇宙宛宛氤氲，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

为六合八方的空间，但我们却可以用爱心包容生生息息的万物。

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民吾同胞，物

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动力。”这句

话是罗素讲的，但又何尝不是芸芸众生，乃至芊芊芳草的希

冀？

罗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罗素的步履几乎遍及了各个领域：

数学、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文学、教育等等。然而，他的

长寿，他的思维的敏感和跳跃性，使人们很难在他所涉猎的各个

领域中找到贯彻始终的观点。他把自己的思维比作一个如同溪流

般的更替过程。他的哲学不能单单地框入哪个门类；“伯特兰

他的伦理思想也勾勒出“当代伦理学的一张地

素是一位没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换句话说，他是一位属于各派

哲学的哲学家。”

年版。①参见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附录，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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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但纵观罗素的一生，“让世界充满爱”这一崇高的价值理

想却始终没有变化。

罗素力图在一个违反人类价值的世界里，为人类创造一个由

知识所指导、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因而，对知识的渴求，对真

理的探索也陪伴了他的一生。在自传中，他曾这样写道，我“曾

想去知道星星何以闪烁，曾想去冥索以数字掌握变动不居的世界

之毕达哥拉斯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理解人类的心”，都是

岁之前，完全醉

年与怀特海共同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数

性的奇怪混合体”。

为了用知识来教会人们驾驭自然的本领。他在

心于数学的研究，

学原理》。

可以想象，若是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罗素还会循着抽象的

玄想前往着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道路。“如果没有战争，我的生

活将仍旧主要是学院式的和抽象的。”

这种探讨使他不能

但是，战争震惊了思辨中的罗素，战火烧得他迷惑不解：为

什么一些平素彬彬有礼的人却在以屠杀人类为最大快乐？为什么

荣誉和英雄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只是用来伪装、遮掩屠杀？而这

一切的一切又都发生在他一直赞叹的“西方文明”中。他以战争

为突破口，开始了对人的研究。为什么人们要打仗？从战争的动

机探讨到人类整个行为的动机。“在我看来，通过战争所得到的

主要是对于人的行为动机有了一定的看法。”

再满意时下的伦理学理论，认为“我们现在的伦理学是迷信与理

他要建立一种新的、非教条主义的伦理学。

在

本书即是他总结自己多年来对人类行为动机以及伦理学的思考，

岁高龄时完成的一部伦理学力作。

年英文版序言。艾肯：《罗素的道德哲学》，

年版，第转引自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

页。

页。③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

④罗素：《怀疑论集》，

版社

年台湾版，第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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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素一生著述颇丰，但纯伦理学理论的著作却仅有两

本。 艾耶尔在《贝特兰 罗素》一书中认为，罗素对伦理学理

论的贡献体现于他的两本著作：《伦理学基础》

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

年）和《伦

年）。前一本著作是罗素在

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的刻意仿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成的，当时他对伦理学的探讨还仅仅是学究

式的。他在哲学上效法穆尔的实在论，在伦理学上也没有自己独

特的见解，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与穆尔异口同声。他的这本

著作被看作是对穆尔

如他同穆尔一道认为伦“非常准确地总结了《伦理学原理》”。

理学是科学的一部分；道德判断具有客观真理性；善是一种无法

定义的、不确定的、非自然的特性；我们只能凭借直觉来把握

它；善恶是独立于我们意见的对象的性质；善在伦理学的意义上

并不等于被愿望的。这就表明，罗素早年曾坚持过伦理直觉主义

的立场。在这之后，罗素的伦理思想经历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

转变过程，而他晚年所著的本书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最终完成。

在本书中，罗素完全背叛了穆尔和自己早年的观点，不再把伦理

学看作科学，试图从愿望角度为善下定义，提出了伦理学的情感

原则。这一转变表明了罗素已经让自己的伦理学探讨赋有了价值

理想的主旋律。

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罗素把伦理学探索开掘到行为动力

学，从人的最深层的心理动机出发建构伦理学理论，并把这一理

论应用到各种现实的政治问题中去。我们认为，罗素晚年所著的

本书才代表了他本人成熟的伦理思想，因而下面我们将围绕着本

书对罗素的伦理思想作一概述。

页。年英文版，第伯尔克：《伦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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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学的人性基础

页。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要把它变成天堂或地狱都在于我

们。”①

罗素认为，人类有一种深切的内在本性，它使我们在物换星

移的宇宙变迁中，在群枭纷争、王朝更迭的历史长河里，在恍惚

迷离、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中能够找到体现人之特质的幸福和辛

酸。它给了我们玩味人生和这个世界的权利，既可以让自己升上

天堂，也可以让自己坠入地狱。因此，挖掘这种内在本性，剖析

这种本性的冲突，竭尽所能地协调这种冲突，就成为罗素伦理学

的使命。

罗素也看到，人的冲动也常常是固执的、疯狂的，它

在罗素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和愿

望。冲动和愿望是我们创造幸福的基本要素。冲动，是人类本性

中偏重本能的部分，本能则是一切人与低级动物共有的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冲动的实质是盲目的，并不是从对于后果的预料中产

生的。但冲动对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促使人作出吃喝、性爱

等行为的不是目的，而是冲动；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来自创造者

的冲动；高耸的科学大厦由好奇心的冲动奠基；冲动能使世界变

得年轻、美丽、充满勃勃的生机。他批判了传统道德家对冲动的

贬斥：“我认为一切有关这个世界上高尚生活的描述，都应当以

动物的活力与本能为某种基础，没有这种基础，生活就变得单调

平淡。”

不仅给他人带来灾难，也会使自身蒙受巨大痛苦，使世界和生命

殆尽。尽管如此，人类若要生存下去，且不丧失其特色，就必须

保持冲动，否则生命就会枯竭。

页。素：《社会改造原理》，第

年版，第②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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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想吃马铃薯，可能趁夜里到邻

除了冲动之外，人的行为还受制于愿望。愿望是有意识的，

它与人的理智相联系，表现为对一定的目的的追求。愿望来源于

冲动，如果一种冲动不能在发生时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愿望。

愿望一经产生也可以独立于冲动，而且愿望也可以高于冲动。这

一方面因为它比冲动更明显、更高明、更自觉，另一方面也因为

可以有意志参加进来。

倘若

罗素用人的冲动和愿望来奠定伦理学的人性基础。就冲动而

言，可以分为占有性冲动和创造性冲动。占有性冲动表现为追求

私人财产，攫取权力，进行武力的掠夺和侵略，扼杀人的创造性

以及投入疯狂的竞争等等。创造性冲动表现为诸如知识、艺术、

爱、创造一类的东西，它能促进人自身的完善，推动社会的进

程。显而易见，“最好的生活是创造性的冲动占最大的地位，而

占有性的冲动占最小的地位。最好的制度是能够产生最大可能的

创造性和最小的适合于保全自己的占有性的那些制度。”

人们抑制占有性冲动，发展创造性冲动，就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

幸福，更少的竞争，共同享受合作带来的利益。因而，“一种可

点。”

以使人们幸福生活的伦理学必须在冲动和控制的两极之间找到中

“伦理学和道德准则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理智与冲动之间

的冲突。假如人只有理智，或只有冲动，都不会有伦理学的地

位。”

就人的愿望而言，也可以从三个方面为伦理学奠定基础。首

先，“正是由于依据所愿望的目的而行为的力量，才使伦理学

和道德规范行之有效。”

因人的地里挖些来，但邻人可能也会以偷我树上的苹果相报复。

页。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第

本书第

本书第２９

本书第

页。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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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指出，在人性的这对矛盾中，矛盾

再次 ，伦理学

而我们都必须整夜守候着，防止被盗。最后我们发现互相尊重财

产权情况就会好得多，于是，防止被盗的愿望就产生了相互尊重

财产权的道德规范。其次，伦理学和道德实际上是为了调解人们

的愿望冲突而立的。“道德的实际需要是从欲望的冲突中产生的，

不管它们是不同的人之间，还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

一时期的欲望。”①因而，“伦理学是使我们的某些欲望不仅具有

个人的，而且具有普遍的重要性的一个尝试。”

发生作用也要通过愿望。“显然，道德的观念如果不能影响想望，

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道德观念通过想望得到赞许和害怕受

到反对而起作用。”

那么，为什么人们之间会发生冲动和愿望的冲突？罗素认

为，这根源于人类本性中深蕴着的一对矛盾：社会性和个体性的

矛盾。人是半群居的动物，人性介乎于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人

的冲动和愿望有些是社会性的，有些则是个体性的。这两者有时

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伦理学就是要调解个人与他人、社会

之间的冲动和愿望的冲突，把矛盾纳入秩序的轨道。“正因为人

性不完全是社会性的，我们才需要伦理学来提出目的，需要有道

德准则来教诲行为，蚂蚁似乎没有这种需要，因为它们总是根据

集体的利益去行动。”

的任何一方在构成伦理学基础方面的价值都是相等的。我们不能

说人的个体性的价值要低于他的社会性；没有社会性，社会就会

灭亡，无视个体性，人的生存也就失去价值。因而社会性和个体

性对于一个善的世界是同样必需的。任何一种恰当的伦理学都要

说明这两个方面，只能说明其一的伦理学是不完善的，也是不能

第①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②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

页。

③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第

④ 本 书 第

页。

年版，第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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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令人满意的。

人的冲动和愿望令人类的心灵在明媚的苍穹和黑暗的地狱之

间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平衡。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人的冲动和愿

望意欲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在罗素看来，这不外乎是生存动

机，包括衣食住行以及种的蕃衍，对知识和财富的渴望，竞争和

虚荣心的满足以及爱的力量。一切个人和群体的行为都受制于这

几类动机。人性的纷争、各派理论的分歧、现实政治的冲突都围

绕着这几方面的追求。

纵观古今中外的伦理学理论，人性缭绕，参差错落。罗素拨

开了伦理学殿堂中的团团人性迷雾，洞彻出众家奢谈人性的一个

深刻的目的：从人类行为的最终动因出发建立伦理学体系。尽管

在伦理学历史上，感性主义强调过“趋乐避苦”；理性主义坚持

过“神灵”和“理智”；弗洛伊德主张“力比多”；萨特提出“存

在”；柏格森崇尚“生命冲动”；马斯洛则尊重人的“需要”，他

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从行为动因出发建立伦理学，但却没有像罗

素那样把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此紧密地与伦理学探

讨相联系，又让这种探讨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与整个人类的命

运、所有有感觉生物的命运，乃至全宇宙的命运维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罗素对人性的分析不能说是完美

的，他脱离了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把战争和世间罪恶的根源

归于人的本性，这既使他无法真正认清战争的本质，也无法开出

有特效的救世药方。他对冲动和愿望的论述也片面地夸大了人的

自然本能，割裂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犯了历史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在罗素眼里，传统的道德原则无可挽回地式微了、衰败了，

成了“明日黄花”，他要建立一个新的道德原则。在为伦理学奠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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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都值得赞扬。我们履行自己社会

断道德准测

定人性基础之后，他开始着手这方而的工作。所谓的道德原则，

也就是善的原则。他从善的定义入手建立道德原则。因为在他看

来，一旦善的定义被确定了，伦理学的其余部分也就随之被确定

了。

督教道

罗素首先深入到道德的历史中，以道德的相对性来揭示善的

目的性。历史科学之父希罗多德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风

尚，并且总以为自己的风尚是最好的。罗素在考察了伦理史之后

也得出相似的见解。他发现，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这

些准则通常如此地不同以致于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同时

代、不同地域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如阿兹台克人认为在礼仪场

合吃敌人的肉是对国家的一种职责，否则太阳就会失去光芒。儒

家认为，父母健在的人若不在官府中谋得一赚钱的职位，使父母

生活舒适，就是犯了不孝之罪。不仅如此，同一社会中也可以同

时存在完全相悖的道德准则。如中世纪由教会所倡导的基

德与骑士的荣誉准则的并存等等。甚至对同一社会同一种道德准

则来说，遵循和触犯有时

的道德准则应当得到赞扬，但我们若触犯它也常常应当赞扬。食

人之风一度是很普遍的，在许多场合，还与宗教联系起来，但人

们不能认为它是自消自灭的，必然有道德的先驱者把这种行为看

成是一种邪恶，那么，这样的先驱者不值得赞扬吗？

人们可以用它作手段判

既然道德如此地相对，我们如何判定一种准则所允许的行为

是正当的，而另一种准则所允许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或者说履行

这种准则是正当的，触犯这种准则是不正当的呢？罗素认为没有

办法，除非我们找到高于准则的确定方法。他指出：“在伦理学

中存在着某种高于道德准则的东西，而且

。” 这种东西就是某种行为的目的。罗素把这种目

页。① 本 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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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幸福。罗素对康德提出

的用善恶标示出来，达到目的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

德准

罗素指出，在伦理史上，人们早已朦胧意识到善的这种目的

性了，只不过未明确提出来罢了。禁忌不能违犯是因为它有不愉

快的后果，善的目的在于幸福、快乐等等。甚至在基督教

阿奎那则中，也是以功利主义目的的考虑为基础的。如托马斯

认为，婚姻是永久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父亲就

子，因而这种作用是应当有的。与之相似，

会在教育中失去作用，但父亲比母亲有理性，并有体力惩罚孩

兄 妹 之 间是 不 应

结婚的，因为兄妹之情融进了夫妻之爱后，情感就会极度膨

胀。

的的观点，指出他们实

既然善是目的，那么道德就是服务于善的手段。凡是促进善

的行为，就可以判断为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罗素批评了

斯多葛派和康德伦理学把德性本身看成目

张着另一种伦理学， 譬如斯

奥勒留虽然和他的学派一道

际上是在自己的伦理学之外，还在主

多葛派的著名代表，罗马皇帝马可

主张德性是唯一的善，苦难是培养德性的良机，但他作为皇帝却

不愿让他的臣民品尝到苦难，而是无休止地奔波于给他的人民带

来幸福的活动。所以，他的理论和实践显然是矛盾的。又如康

德，虽然他相信为义务而义务的价值，但他又强调人有来世的永

难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自认为相信的

东西，那么就不应把天堂看成是幸福的乐园，而应看成对自己不

喜欢的人尽仁慈之心的圣地。

既然善是一种目的，它也就与愿望联系起来了。“若没有愿

望，我们就决不会想到善恶的对立。我们感到痛苦并希望摆脱

它；我们感到快乐并希望延续它。我们厌倦人们限制我们的自

由

果我们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

。当我们缺少饮食和爱情时，就会对它们产生强烈的渴望。如

我们也不会相信善恶、正当

与不正当以及值得赞扬和应受谴责的两分法。我们会毫无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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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斯基或者萨特的著作，而是出自大卫

屈从于自己的命运，不管这种命运如何。” 在无生命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或善或恶的东西，伦理上的善恶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的，没有人，没有人性也就无所谓善恶。假如太阳与其它星球相

撞，地球变成气体，这种情况若发生在无生命之处，就仅仅是有

趣的，但若发生在人类生存的地方，便是极恶的灭顶之灾。罗素

说，“‘善’的定义必须出自愿望。”

在这样从正面、反面、侧面论述了善与愿望的关系后，得出结论

当一件事满足了愿望时，它

就是善的，更确切地说：善是愿望的满足。

当罗素这样

既然善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也就仅仅具有主观的性质。因

而罗素认为，价值是人造的，心灵的状态创造了价值。善是一种

内在的价值，它并不属于自身正确的外在对象，而属于外在对象

的一种心理结果。善即是体验它的人之心灵所愿望的特性。罗素

在这点上似乎像休谟一样，受了洛克第二性质说的影响。休谟曾

认为，“恶与德可以比作声音、颜色、冷和热，依据近代哲学来

说，这些都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

地看待善时，他已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当代伦理学情感主义的行

列。因为在他看来，愿望和情感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愿望、情

感、激情（随你愿意选择什么词）是行为唯一可能的根据。”④

他也公开表示过对休谟的情感主义的赞成：“有句名言：‘理性

是，而且仅仅应当是激情的奴隶。’这句话并非出自卢梭、奥斯特

休谟。它表达了我像

罗素就是这样一

情感。

每个试图有理性的人一样完全赞同的观点。”

步步地建立起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获得了情感原则之后，罗素就毫不犹豫地把伦理学赶出了科

年版，第

① 本 书 第

本书第

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 页。

页。④ 本 书 第

同上。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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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大门。因为在他看来，伦理学与科学不同，它的基本材料是

情感和情绪，诸如希望、恐惧、愿望、反感。而科学的基本材料

是事实，它只能借助知觉来说明。如基督教道德教诲我们，安息

日掐起麦穗来吃并不是错误的，但是恨你的敌人却是错误的。这

种见解显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标准，但无论这种标准是什么，它

终究不是像科学那样的客观事实。科学诉诸的是陈述句、判断

句，可以由事实来确证和反对，而伦理学使用的则是命令句、祈

使句，诸如“爱邻如己”一样表达了一种无法用事实证明的愿望

和情感。罗素认为，以往的哲学混乱就是因为没有分清这一点。

“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

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

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这两部分未能充分划分清楚，从

来是大量混乱想法的一个根源。”①

科学与伦理学的割裂实质上也是“是”与“应当”、“事实”

与“价值”的割裂，这种割裂并不是从罗素开始的。在西方伦理

史上，对“是与应当”的问题大体有过三种解决方式：其一是

从“是”中推论出“应当”。如十七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

家从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趋乐避苦”的心理事实，理所当然地得

出应当“趋乐避苦”的伦理原则。其二是从“应当”中来求

“是”，如康德为代表的伦理学就认为“应当”高于“是”，把应

当的意愿当作超然的实体，认为它超乎感觉、超乎自然，但却可

以派生出“是”。其三是把“是”与“应当”割裂开来，这种观

点最先是休谟提出的。他曾大吃一惊地发现通俗道德学体系中的

“是”与“应当”的不知不觉的变化，要求对这种表示一种新的

关系或肯定的“应当”加以论述和说明，认为仅这一点点的注意

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穆尔把这种割裂推向极端，在

页。年版，第①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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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与“应当”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他的“自然

主义谬误”和“未决问题论证”来批判任何以事实来定义价值的

企图。罗素在这个问题上追随穆尔，在他身上笼罩着穆尔的浓厚

的影子。

我们认为，价值或“应当”的确并不直接与事实相联系，它

属于应然的领域，不是讲“人是什么样的”，而是讲“人应当是

什么样的”。罗素看到道德的应然特征是正确的，但把事实与价

值，“是”与“应当”割裂开来是错误的。价值、“应当”并不是

像罗素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不诉诸事实、脱离事实的主观情感，

而是从理想角度去看待、反映现实世界，以便创造合目的的、美

好的未来世界。因而，“应当”总是从“是”中，从现实中抽象

出来的 与现实条件、规定、原因等密切联系。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也总要进入必然的认识领域，而不是虚妄的想象，“应当”要有

坚实的客观必然性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伦理学是一门科学，而

不单单是一种非科学的情感。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

意义

素似乎同其他情感主义不同，他承认了

上的科学。

学的错

对“是”与“应当”关系的处理也反映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一般说来，从“是”中求“应

当”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事实看成是价值的来源，遵循了唯物主义

原则。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伦理学家犯了形而

如不来源

误，他们大都像十七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家那样从“是”简

单地过渡到“应当”，不懂道德实践才是这种过渡的桥梁。从“应

当”中求“是”或者把“是”与“应当”割裂开来则遵循了唯心

主义的原则，而且也容易导致形而上学。因为“应当

干“是”，本身也就没有什么真伪之分，也无需具有合乎理性的

根据，道德也只能是一种情感了。这显然割裂了道德认识中的感

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罗

理性的作用，并且试图廓清理性的含义，“‘理性’有完全清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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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愿望的和谐

内容却是

精确的含义，它是对达到目的的正确手段的抉择”。但罗素所讲

的理性与我们所谈的道德认识中的理性阶段并不是一回事儿。

罗素对“是”与“应当”的割裂是他在伦理学上犯的一个致

命的错误，使他在许多伦理学问题上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甚至

使他的伦理学也无法实现初衷。罗素伦理思想的本 意是改造现存

世界，建立理想的世界，这就表明他的伦理理论本身是源于现实

生活中的“是”，追求于“是”，服务于“是”的，但他的伦理学

原则却把“是”与“应当”割裂开来，认为无法从“是”中推论

出“应当”，这不能不说是罗素伦理学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罗素并不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样，是一个躲进小楼，聆

听世间风雨，玩弄概念游戏的元伦理学家，他的伦理思考始终寄

托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但是，当他把运思的焦点都集中于愿

望、情感时，也顺其自然地把所有善的冲突都归因于愿望的冲

突、情感的冲突，认为愿望的冲突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的、

不可逃脱的事实，法律和道德的主要目的就是缓和这种冲突。

罗素信奉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所揭示的一个理想，即一个人不

仅是某一国家的公民，而且更是整个世界的公民。他曾以一种旷

达的态度揭示出历史学的目的：“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使我们

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成为一个更大的宇宙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

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这一超渡时空、意境深阔的理想也体现

在他的伦理学中。在他看来，协调愿望的冲突、取得愿望和谐的

第一步就在于愿望的自我扩张。

般的。”

罗素认为，“愿望作为一个事件，是个人的，但它所想望的

伦理史上的许多混乱就是因为没有分清这

岁素 第 页。《宗教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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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伦理学产生了这样大的混乱。”锁关系，

种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我认为正是这种个别与一般的奇妙的连

他以这一观点剖析

”

批判心理享乐主义，认为他们在我的愿望必然决定我的行为这一

点上是正确的。因为一个人在作出道德抉择时，只有自己的愿望

才有正当性，在任何情况下，除非我愿望，我不会去做正当的事

情。但他们也有两点错误，其一就是我的愿望总是为了我的快

乐，而在罗素看来，愿望比快乐更根本，愿望是原因，快乐是结

果，而不是相反。其二就是我的愿望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罗素

认为，除了自我感觉到我的愿望之外，我的愿望并不必然与自我

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愿望并不都是利己的。生活的事实告诉

我们，很少有人把愿望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一般人的愿望总是

超越自身的。“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倘你想完满地享受人生，

就得从这牢狱中逃出来⋯⋯ 文明的第一步，同样也是道德的

第一步，就是要冲破自我这一坚硬的躯壳，尽可能宽阔地扩张自

我，把愿望扩张到全人类。“许多人感到，在自己愿望范围内包

括自己的子女没有多少困难，再低些程度也可以把朋友包括进

来，在危急时刻也会想到国家，但我们的同情扩展到我们自己的

国家是不够的，如果世界永久和平，必须把愿望扩展到包括全人

类 。”③

赋予人类生活

罗素还认为，协调愿望冲突，取得愿望和谐的第二步在于愿

望的自我抑制。他要求人们抑制彼此间冲突的愿望和冲动，发展

可和谐的愿望和冲动，把占有性冲动和愿望引导到创造性冲动和

愿望上来。他认为，冲动和愿望既可以创造善，也可以创造恶。

人类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它们寻求善的出路

以快乐、骄傲和荣耀的出路。我们可以用科学上的发明和创造来

迈耶：《杜威与罗素的交流》，

页。罗素：《宗教与科学》，第

罗素：《幸福之路》，参见《傅雷译文集》第

塞缪尔

卷情爱篇。

年英文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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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愿望的本质；

）

控制自然，随之控制由自然财富的欠缺带来的贪欲。我们也可以

用写书、艺术创造等形式来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得到权力欲的

满足。

他认为，在一

在英国这块伦理沃土上，罗素的先辈们曾提出种种不同的途

径来协调愿望的冲突，取得愿望的和谐。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的

道德感认为，人生而俱有一种对他人仁慈的倾向；休谟则认为，

是同情心使人跳出自我的圈子，关心他人、关心社会，把他人的

苦乐感转换成自己的苦乐感；密尔、斯密等人则强调联想，以己

心推知人心。这些人都给罗素以启发。但罗素的特点在于注意到

了社会条件的研究。基督教曾认为，尽管社会制度或政治是不好

的，但个人能够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保持完美。罗素在批判基督教

的这一观点中得出一个重要的伦理结论，就是个人不能在不完美

的世界里完美。“高尚的生活，正如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社会

条件，缺少这些条件高尚的生活就无法实现。”

）社会制度；（定的社会中，愿望的和谐取决于三种因素：（

赞成和谴责的规范。一定的、良好的社

会制度，一种社会愿望的伦理，以及对个人性格的科学的理解和

修炼，都将可能使个人和社会愿望普遍满足之间的冲突变得愈来

愈小。在这三者中，社会制度是最重要的。因此罗素一直为建立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而苦苦思索，他对比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巴

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观点之后，

曾表示过自己赞成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并不主张用革命来

推翻旧世界，固然在完美的世界里个人才能完美，但创造完美世

界也需要通过愿望的自我扩张和自我抑制，通过知识和教育逐步

地改良。他特别强调用教育去改变人性，培养大度、豁达的愿

望，使人自发地具有与社会和谐的愿望。他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

页。①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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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倾斜的天平

整个人类的忠诚，培养起把同情心扩张到人类的愿

义教育，主张对青年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他忧心忡忡地看到，

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中，学校只教导在民族范围内合作，而与其它

民族竞争，这种教育正给我们的时代带来灾难性的结局；他主

张要教导对

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以它为手段，达到一种远

远超出迄今为止所达到的程度的人类幸福。

罗素的这种以教育拯救人类、逐步改良的立场，这种温文尔

雅的谦谦君子风度，在腥风血雨的世态中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因

而，这些给罗素留下的只是更多的爱莫能助的慨叹。毛泽东同志在

青年时代曾对他的这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

到 。①

愿望的冲突究其实质便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是伦理学史

上的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尽管罗素反复强调愿望的自我扩

张和自我抑制，想通过这样做来取得愿望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

和谐。但在个人和社会之间，他的天平永远倾向于个人。有人认

为，罗素是西方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因

为罗素在用他那酣畅饱满的文笔、甚至用生命追求博爱的同时，

的的确确在理论上也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

罗素的个人主义的基本涵义是，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仁慈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和创造能力；每个

人都拥有不受他人或权威干涉的自由。这一个人主义的核心就是

创造和 。由自

他从三个方而为这种个人主义建立根据。首先，他以逻辑原

集。①参见《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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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对传统道德信念的反对之

页。

分崇尚西方的个人主义

子论的眼光看待社会，认为从社会的构成来看，个人才是社会的

细胞，因此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个

人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他十

其次，就社会和道德进步而言，个人是原动力。他从历

传统，“西方人看到个性生活中人的快乐，对我们来说，一个伟

大社会是由尽可能仁慈、幸福、自由、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构成

的。”

这一点。在原始社会，个人的冲动和愿望很少起史的角度考察

上的

作用；在狩猎和战争中，也许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成功，但是他

们彼此共同分享成果，即便是个人最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也与已

承认的行为方式相符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个人与另一

个人的活动也愈发地不同，社会需要一种相悖于普遍行为方式的

个人。“实际中的所有进步，艺术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

道德进步的决定因素在于个人。现实生

进步，都依赖于这样的个人，他们是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

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活中，人们普遍认为，服从本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正当的。但罗素

认为，这是人类学研究所不能满意的结论。食人之风、用人献

祭以及猎取头颅一类的道德实践

下消失了，这说明必须有个人站出来批判邻人中普遍接受的习

俗，道德才能进步。也就是说，道德的进步在于对道德的超越，

而这种超越的使命总要落在个人肩上。再次，个人是善恶的承担

者。所谓善恶终归要由个人来体现。个人有思想、情感、冲动和

愿望，这些可以是明智的或愚蠢的，高贵的或低下的，充满爱的

或由仇恨引起的。相信在人的集合中才有善恶，超越个人来思考

善恶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会导致集权主义，因而也是危险的。

罗素还尖锐地批评了以社会、整体来压抑个人的错误。一方

面，他批评了以往道德中过于强调普遍责任而无视个人的错误。

① 迈 耶 页 。《杜威与罗素的交流》，第

年版，第罗素：《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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